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104號 

主旨:為提供更健康優質的遊憩環境，水往上流遊憩區自108年4月1日起配合

「菸害防制法」無菸環境施行，由臺東縣政府公告為禁菸場所，遊憩

範圍內全面禁菸，違規吸菸者依「菸害防制法」第31條第1項可處新臺

幣二千至一萬元罰鍰。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對遊客宣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8 年 3 月 27 日觀海

管字第 1080300170 號函轉臺東縣政府 108 年 3 月 14 日府授衛保字第

1080007403 號函辦理。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